法律教育网专家点评08年司法考试行政法真题[1]

第一部分 写在前面的话

　　辛苦、紧张而又精彩的2008年司法考试已经落下帷幕，数十万考生以艰苦、坚毅而又卓越的付出经历了这一次弥足珍贵的征程。臻显其中的，有拼搏中尽情挥洒的汗水，有坚持中欲罢不能的眼泪，更有探索中忐忑踌躇的心酸。而现在，在所有人怀着炼狱归来、放松超脱的心情走出考场的时候，真正能够会心绽放笑脸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这，就是“天下第一考”的残酷。正是这种艰辛和残酷，顽强和执着，才最好地诠释了所有法律人内心深处闪烁着眩目光环的司法事业的神圣。也正是这种神圣和向往，虔诚和信仰，召唤着中华大地成千上万莘莘众生年复一年、义无反顾的奔赴考场，去感受，去享受，那一份属于自我的荣耀和光芒。

　　所以，每年的司法考试绝不会是结束，而必将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对于新新加入的勇敢者如此，对于从头再来的坚守者更是如此。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开始，为了我们心中那个美好的梦，请让我们一起来细致的审视一下我们在今后一年中必须每天面对的对手——真题。

　　毋须后悔莫及，但求铭刻于心。

第二部分 行政法试卷分析

　　08年行政法试题正如我在法律教育网讲课时所说的一样，在延续着以往的主要趋势的前提下，有一定新的发展和突破。在难度上，与07年相当。较之前几年的“高不可攀”，难度有所回落。在题型上，与过去基本一致，特别是第二卷的客观题。分别考查了12道单选题（从39题到50题），11道多选题（从80题到90题），还有3道不定项选择题（从98题到100题）。在第四卷中，继06年和07年分别考查了一道25分的论述题之后，今年行政法考查了一道20分的传统案例分析题。从分值分布上看，卷二单选题为12分，多选题为22分，不定项选择题为6分。加上第四卷案例分析题20分，今年行政法共考查了60分。在历年的60分——65分这一分值范围之内，比较稳定。

　　一、行政法具体的分值分布：

　　1、合理行政原则：1分（46ABCD）

　　2、公务员：1（39ABCD）＋2（98ABCD）＝3分

　　3、行政许可：0.5（84B）+2（87ABCD）=2.5分

　　4、行政处罚：0.25（48B）+0.75（49ABC）+0.5（84B）+1（89AD）=2.5分

　　5、政府信息公开：1（42ABCD）+2（90ABCD）=3分

　　6、行政法规制定程序：1分（41ABCD）

　　7、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2分（81ABCD）

　　8、行政复议：1（45ABCD）＋2（80ABCD）＋1.5（82ABC）+1.5（83ABC）+1（84AC）+2（85ABCD）+0.5（89B）=9.5分

　　9、行政诉讼：1（43ABCD）+1（44ABCD）+0.5（AB）+1（47ABCD）+0.75（48ACD）+0.25（49C）+1（50）+1（82AD）+1.5（83BCD）+0.5（84D）+2（86ABCD）+0.5（88C）+0.5（89C）+2（100ABCD）+20（卷四第六题）＝32.75分

　　10、国家赔偿：1（40ABCD）＋2（99ABCD）＝3分

　　二、考点内容和考查法条：

　　1、合理行政原则：合理行政的性质、特征和范畴。本题是纯粹的理论性考题。

　　2、公务员：主要考查了考生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惩戒和处分知识点的把握。

　　考查法条：《公务员法》第58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0、14、16、38条

　　3、行政许可：主要考查了考生对行政许可的注销、行政许可中的法律责任知识点把握。

　　考查法条：《行政许可法》第70、72条

　　4、行政处罚：主要考查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听证程序、一般程序、行政处罚中的法律责任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等知识点。

　　考查法条：《行政处罚法》第8、37、42、55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2、102、107条

　　5、政府信息公开：主要考查了考生对县乡级人民政府重点主动公开信息类型、申请公开的条件、程序、收费等知识点的把握。

　　考查法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12、20、21、25、26、27条

　　6、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主要考查了考生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的阶段、送审稿签署、公布以及备案等知识点的把握。

　　考查法条：《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2、15、19、30条

　　7、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主要考查了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的报批程序知 

知识点。

　　考查法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9、11、12、13条

　　8、行政复议：主要考查了行政复议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的管辖、行政复议中的调解、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复议前置、行政复议中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被申请人不履行的处理等知识点。

　　考查法条：《行政复议法》第12、14、17、26、27、32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13、14、15、50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

　　9、行政诉讼：主要考查了受案范围、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原告、被告、第三人、诉讼代表人、管辖、起诉期限、证人证言、证据调取、证据证明力、上诉事由、一审和上诉审的裁判类型、撤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等知识点。

　　考查法条：《行政诉讼法》第1、5、11、12、18、25、39、50、54条《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9、12、13、14、15、17、19、20、22、33、34、42、56、57、68、87、89、93、94条《证据规定》第20、22、43、63、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

　　10、国家赔偿：主要考查了行政赔偿的范围、司法赔偿的程序、司法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等知识点。

　　考查法条：《国家赔偿法》第19、2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确定问题的通知》第1、2条

　　从宏观上来看，行政法试题又呈现出四大特征，试概括为：一、重者恒重，稳中求变；二、推陈出新，注重实务；三、比较思维，贯穿始终；四、综合考查，把握宏观。以下，分别阐述之。

　　一、重者恒重，稳中求变

　　今年的行政法试题很好地诠释了司法考试中的一句名言：“重者恒重”。行政法客观题共26题，加上案例分析题6个小问题，一共考了32个题目。其中，行政诉讼法是出题大户，考了20题，分值达到32.25分，占总分60分的53.75%，稳居半壁江山的地位。行政复议法一改去年的配角形象，紧紧追随诉讼法，考了7道题，分值为9.5分，占总分60分的15.8%.在这两个重要考点上，命题者不厌其烦的选择角度出题，像行政诉讼法中受案范围、复议与诉讼的关系、诉讼参加人、证据、裁判类型以及执行等重要考点，以及行政复议法中的复议参加人、复议决定的类型、复议中的调解等重要知识点，都是重复出题，反复考查。在这两大救济法的大力瓜分之下，传统中第二集团的重要考点的分值全部受到较大影响，考得比较少。比如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以往都是每年必考5分左右的考点，今年由于大法的瓜分和新法的冲击，导致分值缩水，分别考了3分、2.5分、2.25分。虽然这三部重要的内容今年比重下降，但是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同样一如既往保持了重要地位的还有公务员法，今年考查了3分。其中国家赔偿法的第40题，其实是重复考了一次2002年卷二的第27题。在司法考试中，这种近似原题重复考查重要知识点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点我在法律教育网授课的时候就已经向学员提到了。

　　今年在稳定维持重点的情况下，之所以有新变化的原因在于，一是因为08年司法纲行政法部分删除了像《国家政府采购法》、《行政监察法》、《信访条例》等实务性比较弱的内容。从而使得行政法的考查范围集中在实务性强的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等重要知识点上。二是因为08年5部新增法律文件纳入考试范围，而且都具备很强的实务性，导致传统重点内容，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国家赔偿受到较大冲击。

　　二、推陈出新，注重实务

　　08年司法考试行政法试题的第二个宏观特点在于注重对新增知识点的考查。今年司法纲中行政法部分新增法律文件有五：《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3个条例，2个司法解释。命题者在严格的遵循着“当年新增考点，必然是命题的重点。”这句我们在上课时千万次强调的至理名言。5个法律文件，统统都考查了一遍。其中，《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考查了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被申请人的确定、对经过上级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时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以及行政复议中的调解制度等内容，共考了3道题，6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考查了公务员处分的内容，考了2题，3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考查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种类、申请公开的程序和收费等问题，考2题，3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各考查了1题，前者为单选，1分；后者为案例分析题，3分。

　　可见，行政法新增考点得到了很充分的考查，而且出题发角度都是从实务出发，考查信息公开、公务员处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问题。相反，纯粹理论的题目极少考查，只在1道单选题中对合理行政原则进行了考查。

　　三、比较思维，贯穿始终

　　我记得在今年4月份参加法律教育网的一个访谈栏目的时候，就已经提醒广大考生注意比较思维了，从今年考试的命题情况看，这一点是没有错的。比较往往是建立在全面掌握知识的基础上的，近年来司考频频出现比较类考题，无疑是在提醒考生要更加牢固掌握知识体系。比如2004年卷二第75题，比较考查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设定、行政主体、行政委托、听证程序等知识点，该题以区区百余字的篇幅，比较考查了8个知识点，令人叫绝，涉及到8个重要法条。应当说，这是一道难得的好题，出题思路新颖、涉及面广、富有深度，充分考查了考生对《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掌握程度。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是今年卷二第48题、第88题等题目，都比较考查了多个重要法律中的若干法条。针对这种命题特点，我们认为在复习中应当采用相应的方法来应对它。也就是说，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一个法条一个法条地去掌握几乎无法应对这种考试。好的方法应当将多个法条根据其内在联系统一在一个大的知识点之内，通过整体掌握这个大的知识点就把所有相关的法条都解决了。这就要求我们先扩大范围，对所有相关考点进行对比、筛选、裁剪成一个个大小合适的知识点专题作为框架，然后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剔除次要法条，把握重点法条，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四、综合考查，宏观把握

　　综合性考查：多法条、多知识点、跨学科考查就是一道题目考查多个学科的知识。不同部门法的结合考查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出题趋势。其实，在最近几年，无论是选择题还是案例题，都体现出了这样的命题特点。2003年是行政法与法理综合起来考，占了约15分，2004年是与民法、刑法等放在一起考，占了约5-10分，如2004年卷二第41题，就是结合了民法中特定物与种类物的区分，以及刑法上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产的区分。今年的试题中，体现综合性特征的考题也是不胜枚举。例如，单选49题综合考查行政处罚、行政诉讼的相关考点；多选83题、89题分别综合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关联性知识点，进行深度考查。可以说，综合考点、跨越学科考查将是以后命题的趋势，几乎每年都会有，而且命题人选材的随意性越来越大，很难加以预判。这就要求我们在解题方法上找出路，要学会“顺藤摸瓜”。看到一个题目先按照部门法检索，分为不同部门法的知识，在每一个部门法之内再按知识点检索，用不同知识点应答，要谨慎、有序地分解，切忌盲目猜测，否则失分很多，损失难以弥补。同时，“摸瓜”的时候要顺着其枝节来进行而不是逆向的，不可变成“盲人摸象”。这个“枝节”就是命题人的思路，是他所倾向的答题思路，要顺着命题者的出题思路来审题和答题，轻易不要“剑走偏锋”以险制胜。

